
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修部招收輔系相關規定 

1.修讀輔系者，應修畢輔系規定修課科目，如有與原學系科目相關者，得申辦學分抵免。其申請時間與相關規定，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理。 

2.依上述規定抵免後修讀輔系科目學分不足學分者，應由輔系指定其另修專業學分補足，並以書面資料送教務處註冊組備查。 

3.請特別注意，同學申請修讀【輔系】，其規定課程皆不會預先排入學生課表內，同學仍須依【選課日程、規定及名額】選課，無法保證一定能選到課。 

學制 系別 
應修學
分總數 

輔系修習科目 先修科目限制 其他相關規定 

進 

二 

技 

護理系 20 

身體檢查與評估及實驗 

臨床健康照護與實驗 

長期健康照護與實驗 

護理專業倫理 

專業問題研討 

實證護理 

護理研究概論 

個案報告與寫作 

2 學分 

4 學分

4 學分

2 學分

2 學分

2 學分

2 學分

2 學分 

依科目表備註規定 

完成輔系課程修讀，不具有護理師
執照專技考試資格，須依考選部規
定辦理。 

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

110.5.17 更新 
20 

身體結構與功能(3 學分) 

高齡醫學(2 學分) 

長期照顧概論(3 學分) 

身心障礙照顧概論(2 學分) 

銀髮活動設計與實務(2 學分) 

銀髮營養與健康膳食設計(2 學分) 

高齡常見健康問題與照護(2 學分) 

失智症照護(2 學分) 

生命末期與臨終關懷(2 學分) 

無 

1.護理科、物理治療科、職能治療科和老
人服務科畢業學生可以申請免修「身體結
構與功能」，但需要以本系或他系專業課程
補滿免修學分。 
2. 護理科和老人服務科畢業學生可以申
請免修「長期照顧概論」、「基本照護實務
與實驗」、「長期照顧產業實習」，但需要以
本系或他系專業課程補滿免修學分。 
3.入學前取得照服員單一級證照者，可以
申請免修「基本照護實務與實驗(一)(二)」
和「基本照護實務實習」，但需要以本系或
他系專業課程補滿免修學分。 
4. 護理系學生修習原系模組課程，其中有
和本系輔系課程同名者，則以本系其他專
業課程補足。 

物理治療系 20 

徒手物理治療學及實習 

長期照顧物理治療 

科技輔具學及實習 

進階小兒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一) 

進階小兒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二) 

進階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一) 

進階呼吸循環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二) 

進階骨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一) 

進階骨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二) 

進階神經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一) 

進階神經物理治療學及實習(二)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

1 學分

1 學分

1 學分

2 學分

2 學分

2 學分

2 學分 

無 
具物理治療科或復健科物理治療組
之專科以上學歷者。 



學制 系別 
應修學
分總數 

輔系修習科目 先修科目限制 其他相關規定 

進 

二 

技 

保健營養系 21 

營養學 

營養學實驗 

公共衛生營養學 

膳食療養（一） 

膳食療養實驗（一） 

團體膳食製備 

團體膳食製備實驗 

食物學原理 

食品衛生與安全 

營養諮詢與教育 

食品法規概論 

4 學分 

1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1 學分 

2 學分 

1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依科目表備註規定 

修畢輔系課程不必然具備營養師執
照專技考試資格，仍須依考選部規
定辦理。 

健康美容系 20 

下列專業課程至少 20 學分 

化妝品與調製學 

醫學美容 

美姿美儀 

經絡美容養生與實習 

人體生理學與實驗 

足療面面觀 

中醫美容 

營養學 

專業美容英文術語 

皮膚科學 

特殊芳療照護 

化妝品與原料學 

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 

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無 無 



學制 系別 
應修學
分總數 

輔系修習科目 先修科目限制 其他相關規定 

進 

二 

技 

職業安全衛生系- 

安全衛生消防組 
20 

就下列課程任選 20（含）學分以上 

職業安全 

職業衛生 

作業環境測定(一) 

職業安全衛生法規(一) 

職業安全衛生法規(二) 

人因工程 

工業通風 

作業環境測定(二) 

職業病防治與介紹 

工業安全管理 

勞動生理學 

健康風險評估 

工業安全工程 

製程安全評估 

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無 
修讀完成輔系課程即具職業安全衛
生管理技術士（乙級）報考資格 

職業安全衛生系- 

勞工健康照護組 
20 

就下列課程任選 20（含）學分以上 

職業安全 

職業衛生 

作業環境測定(一) 

職業安全衛生法規(一) 

職業安全衛生法規(二) 

人因工程 

工業通風 

作業環境測定(二) 

職業病防治與介紹 

工業安全管理 

勞動生理學 

健康風險評估 

工業安全工程 

製程安全評估 

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無 
修讀完成輔系課程即具職業安全衛
生管理技術士（乙級）報考資格 



學制 系別 
應修學
分總數 

輔系修習科目 先修科目限制 其他相關規定 

進 

二 

技 

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20 

下列課程至少選修 20 學分 

幼兒發展 

幼兒健康與安全 

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

幼兒觀察 

特殊幼兒教育 

幼兒教保概論 

教保專業倫理 

兒童福利政策與法規 

幼兒學習評量 

幼兒園班級經營與環境規畫 

兒童雙語教育 

課後照顧課業輔導技巧 

兒童行為輔導 

兒童華語文教學 

兒童文學欣賞與創作 

 

3 學分 

3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無 

完成輔系課程修讀者： 

1.具有「保母人員技術士」考試資

格。 

2.未具幼兒園教保員資格，需修滿

教育部規定之「培育幼兒園教保

員認可課程 32 學分」，始具任用

資格。 

進 

四 

技 

職業安全與衛生系 20 

就下列課程任選 20（含）學分以上 

職業安全 

職業衛生 

職業安全衛生法規(一)  

職業安全衛生法規(二) 

人因工程 

工業通風 

作業環境測定(二)  

職業病防治與介紹 

工業安全管理 

勞動生理學 

健康風險評估 

工業安全工程 

製程安全評估 

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無 
修讀完成輔系課程即具職業安全衛
生管理技術士（乙級）報考資格 



學制 系別 
應修學
分總數 

輔系修習科目 先修科目限制 其他相關規定 

進 

四 

技 

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20 

下列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20學分： 
水質分析與實驗 
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論 
環境保護法規 
噪音與振動控制 
環境生態學 
環境微生物學 
環境規劃與管理 
流體力學（二） 
環境化學（二） 
給水工程 
污水工程 
空氣污染防制 
廢棄物處理 
環境污染導論 

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無 無 

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20 

管理學 

計算機概論 

電腦網路概論 

基礎程式設計 

資訊科技英文術語 

資訊庫管理系統 

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

資訊專業倫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 

2 學分 

3 學分
3 學分 

2 學分 

無 無 

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20 

下列課程至少選修 20 學分 

休閒遊憩管理 

餐旅管理 

觀光管理 

職場倫理 

觀光英文 

觀光日文 

餐飲服務技巧 

領隊與導遊實務 

民宿與渡假村經營管理 

導覽與解說教育 

創意飲品實務 

基礎手沖咖啡實務 

服務理念與顧客關係 

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2 學分 

無 

需收費科目名稱/學分/時數：創意飲
品實務 2 學分 2 小時 

收費原因：本課程為實務操作課
程，須自付材料費。 

■證照費(每人)：2170 元 

■材料費(每人)：800 元 

 

需收費科目名稱/學分/時數：基礎手
沖咖啡實務 2 學分 2 小時 

收費原因：本課程為實務操作課
程，須自付材料費。 

■證照費(每人)：7000 元 

■材料費(每人)：800 元 

 


